[bookmark: _Hlk179388176]海珠区东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测绘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2023年7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指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会议指出，要坚持城市人民政府负主体责任，加强组织实施，科学编制改造规划计划，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高效综合利用土地资源，统筹处理各方面利益诉求，并把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进行结合。为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我市出台《广州市关于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明确要按照“一年开局，三年攻坚，五年见效”的思路，计划用五年时间，分类分步推进我市城中村改造。
当前，锚定“支撑海珠高质量发展”目标，海珠区正在系统谋划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大力推进广州新中轴海珠片区更新改造提升工作，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根据市区政府工作安排，需加快完成东风村范围内所有国有、集体、私宅建（构）筑物的清点测绘，为项目征收补偿提供经济测算基础依据。
2.费用总预算：人民币（¥12,060,934.60）
3.工作范围
海珠区东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改造范围面积共约100.66公顷（以最终实际面积为准），项目分布新滘路两侧，西至上涌公园，南至南洲北路，北至海珠区政府，东至聚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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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征收测量工作范围示意图
二、工作内容及要求
1.工作内容
（1）改造范围征收测量。根据建设时序，对征收测量工作范围开展房屋拆迁测量，构筑物、附着物、青苗清点详查测量，编制测量成果报告。该工作成果主要为土地征收拆迁提供基础数据，支撑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工作内容分为：
1）征地拆迁详查测量（建筑物面积详查测量）：通过户外测量和入户测量实地测量并计算出指定范围内的建筑物面积，以获得建筑物的基础数据（包括建筑物结构、层数、建基面积、建筑面积等），为征收拆迁补偿费用估算提供基础数据。
2）征地拆迁详查测量（附着物和构筑物等清点详查）：对指定地块（规划红线，用地红线、征收补偿范围等）的附着物和构筑物等进行清点详查，分面状详查和点状详查，必要时协助权属单位对权属界址进行测量放桩，以获得附着物、构筑物等的基础数据，作为征收拆迁补偿费用估算的依据之一。
2.办理期限：15个工作日。注：涉及到项目测量面积较大、委托方或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质量、政策及恶劣天气等因素时，工作办理时限由采购人与中标人协商确定。
3.成果要求：
①地上建筑物面积汇总表；
②房屋详查资料明细表；
③房屋现状面积图表；
④建构筑物及附着物相关照片（含青苗）；
⑤现状房屋分割示意图（如需）；
⑥电子数据矢量文件光盘。
4.服务期限
以采购人要求的范围与内容开展相关工作，一年之内提交工作成果。
5.成果验收要求
提供符合合同执行的相关依据与技术标准的成果文件，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中标人每季度终了向采购人提供已完成的项目工作成果，成果必须符合行业规范、地方通用标准以及项目采购需求和采购人的要求，采购人对已提交的成果资料进行核查，形成季度验收意见。项目服务期满或者结算金额累计达到本项目合同金额，由采购人按照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政府采购相关文件等要求组织履约验收。
6.成果内容：征收测量成果资料；征收测量报告。
7.成果提交形式
（1）项目成果形式包括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提交的成果资料不包括列入保密范围的等级控制点、矢量权属线等资料。成果数量依据各项目具体要求而定，如需提供超过合同规定份数或其他形式的数据成果时，其制作费用需另行支付。
（2）纸质文档规格为A4（297mm×210mm）或A3（297mm×420mm），并力求清晰、完整，标注齐全、准确，同类图纸规格尽量统一。文本和图则合订为一本完整的书面成果。
（3）电子文档以光盘形式提供，文本文件采用docx、pdf等格式文件，图形文件文件采用dwg或shp格式文件，图片文件采用jpg、png、tiff格式文件，表格文件采用xls、xlsx、csv格式文件，成果计算机数据若涉及空间坐标，应建立在广州2000平面坐标或CGCS2000国家平面坐标、广州市高程系统。
三、项目预算
1.总预算：人民币（¥12,060,934.60）。
2.预算清单
	项目内容
	子项目内容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总价
（元）
	备注

	改造范围征收测量
	房屋（个人住宅）拆迁测量
	平方米
	1544127 
	1.36 
	2100012.72 
	

	
	房屋（集体物业）拆迁测量
	平方米
	755255 
	2.04 
	1540720.20 
	

	
	房屋（多功能综合楼用房等其他房屋）拆迁测量
	平方米
	65622 
	2.72 
	178491.84 
	

	
	面（线）状附着物测绘
	平方米
	503300 
	1.36 
	684488.00 
	

	
	点状附着物测绘
	点
	21000 
	60.00 
	1260000.00 
	

	
	建筑物历史情况对比
	平方米
	2005172 
	2.72 
	5454067.84 
	

	
	界址点测量（放桩）
	点
	1300 
	648.58 
	843154.00 
	

	
	合计（元）
	¥12,060,934.60


四、技术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 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修订）；
3.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国家标准；
4. 《土地调查条例》（修正本）（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务院）；
5. 《宗地编码规则（试行）》（2012，国土资源部）；
6. 《地籍数据库第1部分：不动产》（TD/T1015.1-2024）、《地籍数据库 第2部分：自然资源》（TD/T1015.2-2024）；
7. 《土地勘测定界规程》（TD/T1008--2007）；
8.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1 部分：1:500、1:1000、1:2000 地形图图式》
9. （GB/T20257.1-2017）；
10.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73-2019,2019 年 11 月 1 日实施）；
11. 《城市测量规范》（CJJ T8-2011）；
12.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23）；
13. 《数字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和质量评定》（GB/T18316—2008）；
14. 《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抽查与数据认定规定》（CH/T 1018-2009）；
15. 《地籍调查规程》（GB/T42547-2023）国家标准；
16. 《地籍调查规程》（DB4401/T 2-2018）地方标准；
17. 《数字地图测量技术规程》(DB4401/T31-2019)；
18. 《广东省城乡一体化地籍数据库标准（征求意见稿）》（广东省国土资源2014 年 11 月）；
19. 《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试行）；
20. 《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CH 1016-2008） ；
21. 《测绘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国测办字〔2003〕17 号）；
22. 房产测量规范第1 单元：房产测量规定( GB/T17986.1-2000) ；
23. 房产测量规范第2 单元：房产图图式(GB/T17986.2-2000) ；
24. 《房屋面积测算规范》（DB4401T 5-2018）；
25. 《广州市地方技术规范地下空间产权测绘技术规范》（DBJ440100/T149-2012）；
五、项目服务人员要求
1、中标人必须按投标文件承诺的人员名单落实作业与管理人员。
2、拟投入的作业人员结构应合理，具有较强的作业能力。
3、中标公示结束3个工作日内，如无异议，应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进场，采购人也将按照程序尽快与中标人签订合同。
4、项目除有项目负责人外，还必须设置专门的技术负责人、内业负责人。
5、在项目执行期间，在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内业负责人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若非不可抗拒因素不得更换；在投标文件中填报的常驻技术人员不得随意变动，如确需更改须征得采购人的书面同意，并且在项目执行期间，变动数量不超过技术人员总数的 20％。
6、拟投入项目人员要求
	序号
	工作组织
	人数
	工作内容
	人员资质最低要求

	1
	项目负责人
	1人
	统筹项目总体推进
	具有测绘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职称和注册测绘师资格

	2
	其他技术人员
	不少于10人
	项目具体实施
	①具有测绘专业中级（或以上）工程师职称和注册测绘师资格；②具有《地理信息安全保密培训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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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付方式
本项目采用按工作进度以分批分期支付的方式支付技术服务费用，中标人可在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后按季度请款或在与采购人协商一致的时间节点向采购人请款。中标人向采购人要求支付各项款项前，均应向采购人提供广州市海珠区财政局认可的合法等额票据。
（1）采购人和中标人签订合同，且在采购人收到中标人请款资料及发票后的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的20%。
（2）中标人分批提交已完成的初步成果资料，经采购人审核确认后，且在中标人提交请款资料及发票后的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对应成果内容费用的40%。
（3）中标人分批提交已完成的正式成果资料，经采购人审核确认后，且在中标人提交请款资料及发票后的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对应成果内容费用的20%。
（4）中标人提交各子项正式成果经过采购人确认、或完成签订征拆补偿协议、或收到报批批复等可以证明该子项相关测绘工作顺利完成后，且在中标人提交请款资料及发票后的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对应成果内容费用的20%尾款。
若实际工作量结算总费用未超过已支付总费用，则整个项目第三阶段20%、第四阶段的20%费用金额在首期款费用内暂时计抵；当实际工作量结算总费用超出已支付总费用，按项目进度据实结算及支付。
若采购人支付本合同项下款项需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则各阶段支付条件除上述约定之外，还应包括采购人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款项并获得批准。若政府有关部门审定本协议项下相关费用时间过长，采购人应积极协调审核工作，中标供应商理解、认同，且不得因此追究采购人的责任。
注：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七、其他技术要求
1、由于本项目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投标人须提供技术服务技术工作程序及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采取的技术手段、具体步骤、解决关键性问题的方法等。
2、了解项目关键性技术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并且有可靠的对策，对于各个工作节点均有审慎的认识与应对方案 ，以保障本项目的实施。
3、中标人提交的成果资料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并保证工作成果满足行政审批部门的要求，中标人提供的成果质量不合格，将无偿负责规划调整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对于成果的质量问题和采购人临时提出的其它合理技术要求，中标人应按时进行修改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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